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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一般行政、一般民政、客家事務行政、社會行政、人事行政、戶政、公職社會工作師、勞

工行政、教育行政、技職教育行政、體育行政、法律廉政、財經廉政、公平交易管理、商

業行政、農業行政、僑務行政(選試西班牙文)、僑務行政(選試德文)、僑務行政(選試法

文) 

科 目：行政法 

 

甲、申論題部分： 

一、行政機關執行職權時，得請求其他機關協助。試述： 

 

 

 

【擬答】： 

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時得請求他機關協助之，此稱為「職務協助」，以下分就職務協助之意

義、法理依據、得請求協助與拒絕協助之情形分述如後： 

 

不涉及權限之變更，是與權限之變更，有所不同。 

(下稱本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行政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

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此即職務協助之明文依據。考其立法意旨，應係在使行

政機關為達成任務，得請求另一機關給予必要之協助，共同發揮機能，達到互助、提升

效率、便利事務之推動。換言之，基於「行政一體」之特性，本法特為職務協助之明文

規定。 

機關間請求上級機關協助，解釋上仍得以行政協助視之。又行政協助乃被請求機關正常

任務領域外之臨時性與例外性行為，故協助行為內容如自始即落於被請求機關之法定任

務範圍內，即非行政協助。 

查事實、提供資訊、准許閱覽卷宗等，僅能就請求機關因故無法自行執行之部分為之，

若竟為請求機關「全部包辦」，即非屬行政協助，而係權限之變更，惟有透過權限之委

任或委託始有可能。 

 

19條第 2項之規定，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無隸屬關係

之其他機關請求協助︰ 

 

 

 

 

 

 

故於有上開情事時，行政機關即得請求職務協助。 

 

被請求機關拒絕職務協助之情形，尚可分為「應」拒絕提供職務協助以及「得」拒絕提供

職務協助二種情形： 

 

有時基於管轄權以及法定職務順利遂行之考量，被請求之機關有特定情形時，即「應」

為拒絕協助，本法第 19條第 4項訂有明文。該條規定：「被請求機關於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拒絕之︰一、協助之行為，非其權限範圍或依法不得為之者。二、如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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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嚴重妨害其自身職務之執行者。」 

 

此外，被請求機關如果認為有上開「應」拒絕以外之情形而有正當理由時，亦「得」為

拒絕協助。此即本法第 19條第 5項規定：「被請求機關認有正當理由不能協助者，得拒

絕之。」 

19條第 6項特別規

定：「被請求機關認為無提供行政協助之義務或有拒絕之事由時，應將其理由通知請求

協助機關。請求協助機關對此有異議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無共同上級機關

時，由被請求機關之上級機關決定之。」明訂爭議發生之解決之道，併此敘明。 

 

 

二、針對交通裁決之罰鍰事件，當事人如何提起行政訴訟？ 

 

 

 

 

【擬答】： 

茲針對交通裁決之罰鍰事件，相對人應提起之訴訟種類、管轄法院、起訴期間以及訴訟審理

之原則等，依次說明如下： 

下： 

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行政程序法第 92條第 1項訂有明文。因此一行為若

為行政處分，則須具備公權力之行為、行政機關之行為、法效性、外部性、個別性及單

方性等六個要素。 

用之特別法所為，且對外對特定人民造成財產權剝奪之效果，又該行為之效力屬一次完

結並非反覆發生，罰鍰之金額等內容亦為行政機關片面所形成，符合前開六項要素，因

此為行政處分無疑。 

人民若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經依

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

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又人民若具有確認利益者，亦得提起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或當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之可能或處分已消滅時，人民欲確認

其為違法者，亦得提起確認訴訟，行政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4條第 1項及第 6條第 1項

訂有明文。因此若欲針對交通裁決事件之罰鍰爭訟者，則須分別情形提起撤銷訴訟或確

認訴訟。本法第 237-1第 1項第 1款亦有相同規定：「本法所稱交通裁決事件如下：

一、不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條及第三十七條第五項之裁決，而提起之撤銷訴

訟、確認訴訟。」 

願先行程序： 

雖依本法第 4條第 1項之規定，提起撤銷訴訟須先提起訴願，惟交通裁決事件訴訟之提

起，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之(本法第 237-3條

第 1項參照)。此乃因此類事件之金額通常不高，且事件性質需求較為迅速之程序解決，

故為求程序經濟起見，免除訴願前置之要求，允許直接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起

訴之。故若欲提起撤銷交通裁決事件罰鍰之訴者，即不須先經訴願程序。 

 

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須已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或經請求後

於三十日內不為確答者，始得提起之，本法第 6條第 2項訂有明文。換言之，雖提起確

認訴訟本即無訴願前置之要求，惟若請求確認者係交通裁決事件罰鍰之無效，則仍需依

行政程序法第 113條第 2項之規定，向行政機關請求確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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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得依本法第 237-1條第 1項第 2款，合併提起給付訴訟，惟若所合併者，係針對交通

裁決事件以外之訴訟者，則仍應視其事件之性質，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或通常訴訟程序之

規定(本第 327-1第 2項參照)，併此敘明。 

 

按本法第 237-2 之規定：「交通裁決事件，得由原告住所地、居所地、所在地或違規行為

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管轄。」一般稱為「以被就原」原則，據此規定，若當事人欲提

起交通裁決事件者，得由其住所第、居所地或違規行為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進行管

轄，此非專屬管轄之規定，亦即上開法院均有管轄權，當事人得則一起訴。 

 

復按本法第 237-3 第 2 項之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

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故若當事人欲提起撤銷訴訟者，即應於裁決書送達後 30 日內

為之，且該期間為不變期間，原則上不得為延長或縮短之。而若當事人所欲提起者為確認

訴訟者，行政訴訟法則並無起訴期間之限制。 

 

又關於交通裁決事件之審理原則，本法第 237-7 條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

言詞辯論為之。」換言之，因交通裁決事件通常罰金不高，為避免增加當事人程序上之不

便與不利益，故得不經言詞辯論審理之。此外，針對程序誤用以及移送案件之處理，本法

第 256-1 條及第 237-6、237-9 條條亦有處理與準用之規定，並且於本法第 237-4 條訂有重

新審查之程序，此皆為交通裁決事件之審理程序與原則，一併敘明之。 

 

乙、測驗題部分： 

  稅捐稽徵法制定於民國 65年 10月，土地稅法則是民國 66年 7月，兩者規範內容競合時應

適用後者，係依下列何一原則？ 

後法優於前法  從新從優原則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母法優於子法 

  司法院釋字第 443號解釋，提出有關層級化法律保留之見解。請問下列何者非該號解釋所

提出之內涵？ 

屬於憲法保留事項，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  

剝奪人民生命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規定者，其授 權應

符合具體明確原則  

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  

給付行政措施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較寬鬆，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或

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 

  下列何者爭議，得提起行政訴訟？ 

國家賠償法之國家賠償訴訟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當選無效訴訟  

地方自治團體立法機關內部自律決議  

不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所為之交通裁決 

  下列關於行政罰法之裁罰性不利處分的敘述，何者錯誤？ 

公布姓名或名稱、公布照片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者，均屬行政罰  

醫師法第 8之 1第 1項第 3款規定，罹患精神疾病身心狀況違常，經主管機關認定不能

執行業務者，得廢止其執業執照，亦屬行政罰  

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追繳投標廠商押標金，性質上應屬管制性不利處分，並非裁罰性不利

處分  

關於擅自建造建築物者，除處以罰鍰外，依建築法規定，尚可勒令停工或強制拆除，並

非裁罰性不利處分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執行終結之情形？ 

義務人已全部自動履行其義務 義務之履行經證明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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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處分經撤銷或變更確定 事實上或法律上停止執行行為 

  關於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受損害之國家賠償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供公眾使用之道路、橋樑、公園等，在施工建造中亦屬公共設施  

臺灣電力公司使用之高壓線鐵塔，並非公有之公用財產，不屬於公有公共設施  

私人土地上之既成道路，經時效完成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如經機關管理養護，則屬公

有公共設施  

臺灣鐵路管理局之輸電設備，其鐵路利用關係雖為私法性質，但仍不失為公有之公共設

施 

  警察以人民集會違法為由將其強制驅離，請問驅離行為屬於何種行政類型？ 

給付行政 計畫行政 干預行政 私經濟行政 

  下列何者不屬於法律明確性原則之內涵？ 

構成要件以抽象概念表示者，其意義須非難以理解  

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  

一般受規範者得預見  

爭議時得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下列何者不屬於信賴保護原則之成立要件？ 

信賴基礎存在  客觀信賴表現行為  

信賴值得保護  單純願望期待 

  依照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下列何者為三級機關之名稱？ 

    

  下列何者為營造物？ 

    

  

  下列何者不屬於公務人員之義務？ 

  

   

  下列何者為公務人員任用之消極資格？ 

   

  

  警察以手勢指揮交通秩序屬於何種行政行為？ 

    

  內政部移民署接獲國稅局通知，以欠稅逾法定標準為由而限制特定人民出境，係屬於何種

行政行為？ 

    

  下列何者為行政處分之附款？ 

    

  下列何者不是行政命令之合法要件？ 

  

   

  下列何者不是行政契約？ 

  

 

  

 

  下列何者為事實行為？ 

  

  

  下列何者不是行政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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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為行政執行手段? 

    

   

  下列何者為行政救濟類型? 

    

  下列何種公法訴訟不是由行政法院審理? 

   

  

  下列何者不屬於國家賠償適用之範圍? 

  

  

  

 

  下列何者不適用行政上之損失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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